瓦政办发〔2018〕114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
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与瓦房店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1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与瓦房店市
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其任务和职责重大，地位和作用重要。为了经常、及时地通过工会组织了解和掌握职工群众对政府工作的建议、意见，密切党和政府与职工群众的关系，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我市经济工作和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一、会议组织形式

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由联系市总工会的副市长负责总协调，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召开的通知和会议决议的督促、检查、落实。市总工会做好协助工作。市长、联系市总工会的副市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副主席为联席会议的正式成员，可以邀请市委主管工会的副书记、市委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根据会议内容通知市直有关部、委、办、局负责人或基层党、政、工代表列席会议。

二、会议主要议题

（一）听取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取关于全市企业民主管理、推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听取工会对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四）听取关于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五）研究解决在全市企业劳动关系变化和社会分配中出现的问题；

（六）研究解决工会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三、会议的时间和程序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也可根据需要，结合专项议题召开不定期联席会议，必要时可以召开现场办公联席会议。会前，市总工会会同市政府办公室确定会议议题，共同组织好有关会议材料和文件草案，并提交市政府领导审议。会议期间，对有关重要决定要形成会议纪要，提出实施办法和意见。

四、会议决议的贯彻落实

市政府和市总工会要根据会议决议要求各司其职，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会议决议的检查落实。联席会议决议所涉及的市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及时落实决议精神，并将落实情况向市政府、市总工会通报。对工作成绩突出的部门、单位和工会干部，市政府将给予表彰和奖励。市总工会要将此项工作列入工作责任目标，做为评选先进工会、先进工会工作者的重要考核条件。

建立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是新时代工会参政议政、协助和支持党和政府工作的有效形式，各行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也要逐步建立起行政与工会的联席会议或对话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在我市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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